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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13 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5 年 11 月 8 日 上午 10 時 

二、地點：行政院貴賓室 

三、主持人：陳召集人添枝                   紀錄：國發會 張鎮修 

四、出席委員及單位：（詳如會議簽到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報告事項： 

報告案 1：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12 次委員會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決   定：洽悉。 

報告案 2：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補助計畫執行檢討報告案，報請

公鑒。 

決   定： 

(一) 洽悉。 

(二) 為強化花東基金補助計畫執行控管，請主管部會於本(105)

年底前進行實地查訪或專案檢討，掌握計畫實況及協助解決

問題；後續年度並請持續不定期辦理。 

(三) 為強化分層負責，落實地方自主管理及風險控管，請計畫主

辦機關善用常態性協調督核機制，定期召開檢討會議，協調

解決執行問題，以落實自主管理。請各部會應秉持主動積極

態度，協助花東二縣政府加速推動執行各項計畫。 

(四) 有關花東基金補助計畫，現行中央與地方配合款機制，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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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維持。至於為解決現行部會編列配合款籌措問題，部會

若有需要後續可於公共建設計畫項下編列經費配合辦理，並

請國發會優先匡列。另有關地方政府新興計畫提案頻率調整

為每半年提報，以提升計畫推動效率。 

報告案 3：花東產業 6 級化發展輔導案-有機農業發展，報請公鑒。 

決   定： 

(一) 洽悉。 

(二) 為提供農民整合型服務，請農委會研議於花東地區設置有機

農業產業六級化區域育成中心。 

(三) 請農委會就本案所涉建置小規模綜合型有機農業加工設施、

輔導成立合作型組織及農企業等面向一併納入規劃或於現

行計畫內檢討容納。 

(四) 請國發會持續推動輔導成立合作型組織、農業六星加值及產

業六級化之法規調適。 

 

七、討論事項： 

討論案 1：花東第二期(105-108 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滾動檢討案，

提請討論。 

決   議： 

(一) 花蓮縣政府計畫核列如下： 

縣市 計畫名稱 
主管 

機關 
分類 

總經費(單位：百萬元) 

總經費 中央 地方 花東 自償 

花蓮 水肥投入站興建計畫 環保署 C 35.38 5.31 3.54 26.5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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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計畫名稱 
主管 

機關 
分類 

總經費(單位：百萬元) 

總經費 中央 地方 花東 自償 

花蓮 
推動辦理獎勵旅遊獎

補助機制 
交通部 A2 68.80 61.92 6.88 0 0 

花蓮 花蓮文化藝術園區-石

藝博物館 
文化部 E      

花蓮 

花蓮縣原住民樂舞人

才培育暨扶植團隊發

展計畫 

原民會 C 66.66 10.00 6.67 49.99 0 

花蓮 
鳳林鎮箭瑛大橋改建

工程 
經濟部 C 410.00 117.00 41.00 252.00 0 

花蓮 
原住民族傳統藝術豐

羽工程計畫 
原民會 E      

花蓮 
原住民族山海劇場暨

加路蘭廣場興建計畫 
原民會 C 199.52 29.93 19.95 149.64 0 

花蓮 

花蓮縣警察局警用車

輛新購及汰換計畫可

行性評估及推動策略

規劃 

內政部 撤案      

花蓮 

花蓮縣警察局所屬單

位廳舍耐震補強暨整

(修)建計畫可行性評

估及推動策略規劃 

內政部 撤案      

 

(二) 臺東縣政府計畫核列如下： 

縣市 計畫名稱 
主管 

機關 
分類 

總經費(單位：百萬元) 

總經費 中央 地方 花東 自償 

臺東 

穿越部落時空遠距數

位學習－創新臺東縣

數位機會及偏鄉教育

發展計畫 

原民會 C 80.15 12.02 8.02 60.11 0 

臺東 
臺東市日式建築文化

園區修復再利用計畫 
文化部 A2 200.09 180.08 20.0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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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計畫名稱 
主管 

機關 
分類 

總經費(單位：百萬元) 

總經費 中央 地方 花東 自償 

臺東 
臺東縣各消防據點增

設計畫 
內政部 A3+C 183.00 0 91.50 91.50 0 

臺東 
消防車輛充實及汰換

計畫 
內政部 A3+C 117.00 0 58.5 58.5 0 

臺東 
強化公路隧道暨各種

災害救援能力計畫 
內政部 A2+C 141.00 63.45 14.1 63.45 0 

臺東 
打造頂級藝文殿堂計

畫 
文化部 

併入討論案 2 臺東縣尼伯特風災後續復原重建總體規

劃專案 

臺東 
再造山海部落新美學

計畫 
原民會 C 17.65 2.65 1.76 13.24 0 

臺東 

臺東縣推動環境保護

及數位環境保護館暨

辦公廳舍設置計畫 

環保署 C 180.00 27.00 18.00 135.00 0 

(三) 本案經評定為 C 類計畫者，後續請地方政府儘速提出全期工

作計畫書送部會審查通過後，據以執行。 

(四) 有關各計畫之實際工程經費，請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

費審議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討論案 2：臺東縣尼伯特風災後續復原重建總體規劃專案，提請討

論。 

決   議： 

(一) 本案核列如下： 

編號 計畫名稱 主管機關 
經費 

(百萬元) 
花東基金 其它 

1.1 固碳造林計畫 農委會 57.943 57.943 0 

1.2 屋頂綠能，照耀臺東計畫 經濟部 24.00 24.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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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主管機關 
經費 

(百萬元) 
花東基金 其它 

2.1 建築景觀再造計畫 內政部 103.00 103.00 0 

2.2 臺東市區天空計畫 內政部 62.46 56.214 6.246 

2.3 綠廊景觀再造計畫 內政部 (併 2.4案) 

2.4 
臺東自然軸帶景觀整合

計畫 
內政部 110.15 110.15 0 

2.5 
公共空間友善標示系統

建置推動計畫 
內政部 10.00 10.00 0 

2.6 招牌美化計畫 內政部 27.95 27.95 0 

2.7 
尼伯特風災部落建築文

化語彙計畫 
原民會 30.00 30.00 0 

2.8 還原部落樣貌復建計畫 原民會 (併 2.7案) 

3.1 
藝文中心環境及設備整

建改善計畫 
文化部 100.00 75.00 25.00 

3.2 
觀光遊憩據點設施復原

計畫 
交通部 (撤案) 

3.3 
綠島觀光門戶服務效能

提升計畫 
交通部 

49.97 

(暫匡) 
49.97 0 

4.1 
臺東縣災害應變整體升

級計畫 
內政部 57.00 57.00 0 

4.2 
強化臺東縣路口監視系

統計畫 
內政部 64.00 64.00 0 

4.3 清溝車購置計畫 環保署 30.00 30.00 0 

註：「3.3 綠島觀光門戶服務效能提升計畫」之計畫立意良好，依交通部代

表建議暫予匡列經費，如修正後如能符合安全、環保、多目標使用之目標，

始給予補助。 

(二) 請地方政府依主管部會意見修正，送主管部會確認後，再由

國發會轉陳行政院核定。 

(三) 有關各計畫之實際工程經費，請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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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審議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討論案 3：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與政府其他資金加強投資花東地

區企業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決   議：本案有關第二點條文修正，照經濟部所提乙案修正通過。 

八、臨時動議： 

提案 1：為改善花東地區連外交通，提供安全、可靠、多元之複合

式運輸服務，並促進宜花東整體交通及觀光發展，建議交

通部於 1 個月內完成「藍色蘇花高速公路計畫」一體適用

全國獎助機制之評估，並於本小組提出評估結果報告，確

認可行後即納入花蓮縣第二期(105-108 年)綜合發展實施

方案專案辦理。(提案單位：藍委員振芳、楊委員珍琪、

劉委員家榛、黃委員啟嘉、夏委員禹九、鄭委員玉妹、朱

委員景鵬、徐委員超斌、張委員基義) 

決議：本案經多數委員提案建議推動，爰請交通部於下次行政院花

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提出評估結果報告。 

提案 2：規劃推動花東觀光品牌整合行銷方案。(提案單位：行政院

東部聯合服務中心) 

決議：請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與交通部研商並提出具體計畫。 

九、散會（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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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13 次委員會議 

委員發言摘要 

（未依發言順序，僅將同一委員發言摘要彙整） 

一、 楊珍琪 

(一) 建議調降中央部會配合款 15%的規定，提高花東基金支應計畫經

費之比例，讓花東基金可更順利運用。 

(二) 建議調整新興計畫提案頻率，目前一年一次提案頻率過少。 

二、 夏委員禹九 

(一) 建議保留中央部會配合款 15%的制度，以確保主管部會審查與管

考之權責，另部會可在編列年度預算時，先暫匡支應花東計畫的

經費。 

(二) 建議地方政府提案內容與中央部會多溝通，以提升計畫提案流程

效率與可行性。 

(三) 建議可考量調整「固碳造林計畫」計畫名稱，該計畫本質僅為植

栽之復舊及重植。 

三、 黃委員啟嘉 

(一) 建議降低中央部會與地方政府配合款比例限制，調高花東基金支

應比例，讓花東基金可更順利運用在花東地區。 

(二) 應協助花東地區就醫、就學、就業在地化，讓花東人不需離家背

景到臺北求學、求職。 

四、 張委員基義 

計畫審查關鍵在於中央部會配合款 15%的規定，若能改善將可提

升計畫審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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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劉委員家榛 

(一) 建議降低中央部會配合款比例限制，並建議中央部會著重於計畫

審議與管考，俾利提升計畫推動之效率。 

(二) 建議花東基金可補助獎勵旅遊與辦理人才培育，吸引國內企業組

團來花東地區開會或展覽。 

六、 藍委員振芳 

建議中央部會提升計畫審議效率，避免計畫延宕。 

七、 許委員傳盛 

(一) 建議花東永續發展基金支應計畫經費之比例可彈性調整，俾利於

花東地區發展與計畫之推動。 

(二) 建議推動藍色蘇花高速公路計畫，提供路運交通受阻時另案選

擇。 

八、 范委員植谷(周局長永暉代) 

「綠島觀光門戶服務效能提升計畫」之計畫立意良好，建議暫予匡

列經費，如修正後如能符合安全、環保、多目標使用之目標，則給

予補助。 

九、 蔡委員鴻坤 

(一) 花東基金的中央、地方及基金支應比例制度設計，用意在於建立

財政紀律機制，避免道德風險或競相提案，應優先改善提案效率

問題，再來討論經費負擔比例的問題。 

(二) 花蓮縣政府的簡報指出，執行率問題在於未考量公務預算的競合，

建議建立相關平臺，讓相關資訊充分交流。 

十、 林委員慈玲(王參事銘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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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辦理「行動Ｍ台灣計畫」相關業務經監察院以 98 年 5 月 22

日(98)院台內字第 0981900396 號公告糾正，有關尼伯特風災重建專

案之「臺東市區天空計畫」屬寬頻管道設施新建，似不宜由本部營

建署辦理後續補助及督導相關業務，建請考量修正本計畫之「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內政部可提供已執行之寬頻管道相關資料供

參，並協助提供審查意見。 

十一、 傅委員崐萁(謝副祕書長公秉代) 

(一) 請中央各部會支持花東兩縣提案的計畫，以符合花東條例與花東

基金的立法精神與用意。 

(二) 花蓮文化藝術園區-石藝博物館建議暫列 E 類。 

十二、 黃委員健庭 

(一) 花東條例立法精神用意在於縮短臺灣東西部的城鄉差距，建議加

速花東基金的執行，提升花東地區發展成效。 

(二) 建請支持臺東縣各消防據點增設等計畫，因地方災害發生頻繁且

財政困窘，以地方政府財政無法負擔此計畫。 

(三) 目前綠島南寮漁港候船空間之環境較為混亂，如增建二樓有安全

之疑慮，可再重新規劃及評估。 

十三、 陳副縣長金虎 

現行計畫審議方式侷限於經費與管考機制，建議計畫推動之主導

權由地方政府負責，讓地方承擔計畫成敗之責任，以期減少計畫

審議與修正的行政與時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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